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工作制度（试行） 

 

第一条  学术委员会是实验室的学术指导机构，其主要

任务是审议实验室的目标、研究方向、重大学术活动、年度

工作计划和总结。  

第二条  学术委员会由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领域的

国内外知名科学家组成。学术委员会设名誉主任 1 名，主任

1 名，副主任 2-3 名，委员 9 名，经相关部门批准，每届任

期为五年。  

第三条  学术委员会的工作由主任、副主任负责，实验

室办公室负责处理学术委员会的日常具体事务。 

第四条  学术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指导实验室确立

学科布局和研究方向；评议实验室的科研进展和研究成果，

推动实验室研究成果的应用；听取和审议实验室主任的工作

报告；审查和建议实验室的重大学术活动；通过多种形式支

持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第五条  学术委员会每年定期举行一次全体会议。全体

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方可举行。全体会议决议须

经全体委员的半数以上通过方可生效。全体会议由学术委员

会主任负责召集，由一名副主任负责主持。会议的议题包括：

听取实验室主任的年度工作报告；研究和审议实验室的科研



方向和发展规划；审查重大研究课题的申请报告；审议实验

室开放研究基金项目的申请及执行情况；审议实验室的重大

学术交流活动；检查实验室建设进展并提出建议。 

第六条  实验室办公室定期向学术委员报送实验室工

作纪要及学术简报，学术委员应及时了解和掌握实验室工作

情况，并提出建议。 

第七条  实验室学术方面的重大决策，应报请学术委员

会审议，征求学术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第八条  实验室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开展日常相关工作

创造必要条件和提供便利，并承担必要的开支。 

第九条  学术委员会应注意发现和培养优秀的学术人

才，特别是优秀的中青年学术人才，推荐国内外优秀人才来

实验室开展研究。 

第十条  本制度可由学术委员会根据实验室的发展和

变化作相应的修改和补充。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